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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刘绍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养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吴永良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86,530 282,936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543 66,765 -6.3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6 5,335 -214.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454 30,053 -4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33 2,006 -29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46 1,935 -309.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8% 3.65% 下降9.7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01 0.1371 -275.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01 0.1371 -275.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22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收支净额 157

所得税影响额 -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 -1

合计 113

2.2�截止报告期末（2020年3月31日）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42,82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东方航空集

团有限公司

5,072,922,927 31.0%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4,701,704,955 28.7% 517,677,777 未知 境外法人

上海吉道航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589,041,096 3.6% 589,041,096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航空油料集

团有限公司

502,767,895 3.1% 国有法人

DELTA�

AIRLINES�INC

465,910,000 2.8% 境外法人

上海励程信息技

术咨询有限公司

465,838,509 2.8% 质押 465,838,509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东航金控有限责

任公司

457,317,073 2.8%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429,673,382 2.6% 国有法人

上海均瑶（集团）

有限公司

311,831,909 1.9% 311,831,909 质押 311,831,909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国有企业结

构调整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273,972,602 1.7% 273,972,602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5,072,922,927 人民币普通股 5,072,922,927

HKSCC�NOMINEES�LIMITED 4,184,027,178 境外上市外资股 4,184,027,178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502,767,895 人民币普通股 502,767,895

DELTA�AIR�LINES�INC 465,91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465,910,000

上海励程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465,838,509 人民币普通股 465,838,509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457,317,073 人民币普通股 457,317,07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9,673,382 人民币普通股 429,673,382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232,919,254 人民币普通股 232,919,2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5,965,690 人民币普通股 95,965,69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0,984,100 人民币普通股 70,984,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HKSCC�NOMINEES�LIMITED持有的4,701,704,955股中，东航国际以实

益拥有人的身份持有2,626,240,000股。 东航集团拥有东航金控100%的权

益，东航金控拥有东航国际100%的权益，因此，东航集团间接拥有东航国际

100%权益。

HKSCC�NOMINEES�LIMITED持有的4,701,704,955股中，517,677,

777�股由吉祥香港以实益拥有人的身份持有， 而吉祥航空拥有吉祥香港

100%权益， 均瑶集团是吉祥航空的控股股东。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之间有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报告期末，东航国际已累计质押公司H股股份14.5亿股；上海吉祥航空香港有限

公司累计质押公司H股股份2.32�亿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完成旅客周转量24,837.09百万客运人公里，同比减少54.38%；

运输旅客13,70.28万人次，同比减少57.06%；客座率67.77%，同比下降14.89个百分点。

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人民币154.5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

民币-39.33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40.46亿元。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亏损主要是因为自2020年初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多

国采取旅行限制措施，旅客出行需求大幅萎缩，对公司所处的交通运输行业产生了极大冲

击，公司大幅削减航班运力，收入锐减所致。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 目 较上年度末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19.47%

主要是由于公司对未来经营状况进行研判， 并根据外部资金市场

态势，预留资金用于后续付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3.39%

主要是由于公司当期亏损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用于以后年度抵扣

所致。

合同负债 -63.14% 主要是由于公司航班生产量大幅下降，票证结算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48.03%

主要是由于公司航班生产量大幅下降， 代扣代缴机场建设费减少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97.10% 主要是由于公司加快融资步伐，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增加所致。

项 目

较上年度同期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航空油料消耗 -42.53%

主要是由于航空客运需求大幅萎缩，航班生产量大幅下降，航油成

本、起降费用、机供品餐食成本和销售费用也随之下降所致。

机场起降费 -46.32%

餐食及供应品 -51.48%

销售费用 -40.52%

财务费用 814.55%

主要是由于2020年一季度汇兑损失5.85亿元， 而去年同期为汇兑

收益10.54亿元和租赁负债利息支出增加1.37亿元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214.83%

主要是由于航空客运需求大幅萎缩，航班生产量大幅下降，公司营

业收入锐减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 -78.46%

主要是由于公司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削减或延迟投资计划

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 446.46% 主要是由于公司为维持现金流稳定，加快融资步伐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本公司快速反应，在全力做好国家、社会和公司防疫抗疫工

作、确保员工和旅客健康安全的同时，及时调整运营策略，暂停或调整了部分航班的运营，

动态优化调整运力投放，积极争取各方面政策支持，实施严格的成本管控措施，调整飞机引

进进度，削减或延迟投资计划，加快融资步伐，确保运营现金流稳定。 虽然公司及时采取了

上述措施，但截至本报告发布日，世界各地疫情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仍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或将放大对差旅出行需求恢复的影响或导致差旅出行需求恢复的延迟。 公司预期新冠

肺炎疫情将会给公司2020年上半年业绩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和不利影响。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情况，紧密跟踪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积极应

对此次疫情给本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努力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上对于本公司未来情况的描述是基于目前情势下的初步判断，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本公司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在买卖本公司股份时，请务必谨慎行

事。

公司名称：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绍勇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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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第

3

次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3次例会根据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董事长刘绍勇召集，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董事确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已达法定人数，会议合法

有效。

公司董事长刘绍勇、副董事长李养民，董事唐兵、王均金和独立董事林万里、邵瑞庆、蔡

洪平、董学博，职工董事袁骏出席了会议，均就本次董事会相关议案表决投赞成票。 经全体

董事审议并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铁祥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详情请参见公

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刊发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近日收到王均金先生的请辞信，王均金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提名

与薪酬委员会委员、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 董事会对王均金先生任职期间所发挥的作

用表示感谢。

同意公司独立董事林万里先生担任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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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

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3次会议，经监事会

主席席晟召集，于2020年4月29日在东航之家召开。

参加会议的监事确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已达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效。

监事会主席席晟、监事高峰、方照亚审议了有关议案，一致同意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一季度财务报告》。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2020年一季度财务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内容客观公允。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

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本公司2020年

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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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3次例会于

2020年4月29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刘铁祥先生

（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用的提名程序合法，刘铁祥先生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任职资格，能胜任该岗位的职责要求，相关聘任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刘铁祥先生简历

刘铁祥，现任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刘先生1966年3月出生，

1983年6月参加工作，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具有正高级飞行员职称，历

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培训部飞行训练中心经理、航空安全技术部副总经理、飞行技术管理

部副总经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技术管理部总经理，飞行总队副总队长、党委

常委，飞行总队总队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11年4月至2014年8月任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航” ）总飞行师；2012年3月至2013年1月兼任中国国航运行控制中

心总经理、党委委员、副书记，公司副总运行执行官；2013年1月至2014年8月兼任中国国航

西南分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2014年8月至2020年3月任中国国航副总裁、 党委常委；

2015年4月至2020年3月兼任中国国航总运行执行官；2016年5月至2020年3月兼任北京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20年3月起任现职。

公司代码：

603706

公司简称：东方环宇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何应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194,838,718.64 1,416,710,737.2 5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10,715,884.13 1,164,498,112.63 16.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92,890.83 -2,161,531.8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87,488,176.92 106,805,227.81 16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5,942,303.18 20,079,362.37 1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4,331,634.98 15,666,684.1 182.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7 1.8 增加2.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13 12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13 123.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517,143.38 政府稳岗补贴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

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

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304,807.7 疫情捐赠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82,568.08 理财收益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284,235.56

合计 1,610,668.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4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李明 52,500,000 32.81 52,5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新疆东方环宇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41,390,939 25.87 41,390,939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伟伟 7,086,751 4.43 7,086,751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新福 6,820,095 4.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范进江 1,215,674 0.7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田荣江 876,600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保彤 721,649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马韶峰 490,000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汪彬 420,930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中梅 407,8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刘新福 6,820,095 人民币普通股 6,820,095

范进江 1,215,674 人民币普通股 1,215,674

田荣江 876,600 人民币普通股 876,600

李保彤 721,649 人民币普通股 721,649

马韶峰 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000

汪彬 420,930 人民币普通股 420,930

王豫森 369,100 人民币普通股 369,100

栾国明 328,600 人民币普通股 328,600

杨惠丽 282,460 人民币普通股 282,460

黄朝军 252,682 人民币普通股 252,68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李明先生，实际控制人为李明、李伟伟先生。 李明与李伟伟

系父子关系，且二人为一致行动人。 李明先生与李伟伟先生同为环宇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李明先生为环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在公司知情范围内，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及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期末数 上年期末数

变 动 比

例%

原因分析

应收票据 2,800,000.00 400,000.00 600.00 主要系收到客户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应收账款 174,132,905.25 45,577,108.39 282.06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回款不及时及本期合

并范围不同所致

存货 43,717,503.57 30,210,137.26 44.71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0,103,439.93 11,565,945.60 160.28

主要系增值税期末留抵增加及本期合并

范围不同所致

固定资产 969,504,360.85 278,130,816.49 248.58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无形资产 114,330,478.16 72,918,921.46 56.79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商誉 130,723,648.95 100 系收购伊宁供热溢价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49,140,450.00 -100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应付账款 129,280,357.13 39,675,866.56 225.84

主要系未支付天然气采购款及本期合并

范围不同所致

预收款项 767,013.60 114,882,318.61 -99.33

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调至合同负债项

目所致

合同负债 117,044,044.33 100

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 将预收款项调

至合同负债项目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636,490.23 9,062,396.64 -59.87 主要系支付上年期末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13,119,254.77 8,305,382.61 57.96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其他应付款 154,358,002.15 3,892,975.64 3,865.04

主要系尚未支付的伊宁热力股权收购款

挂账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50,256,075.03 100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长期借款 247,685,365.95 100

系增加银行贷款及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42,210,239.41 100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49,864,466.50 100 系收购伊宁供热产生

2、利润表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及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 动 比

例%

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287,488,176.92 106,805,227.81 169.17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营业成本 201,108,854.96 71,780,068.72 180.17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税金及附加 128,760.25 393,379.68 -67.27

系增值税期末留抵至相关附加税减少

所致

管理费用 8,210,772.70 4,799,198.27 71.09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财务费用 3,610,019.42 -51,404.5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投资收益 1,547,038.34 4,788,155.54 -67.69 主要系银行理财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825,123.24 -2,339,817.5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28,345.12 -100 主要系上年同期资产处置所致

营业外收入 95,340.02 168.00 56,650.01 主要系收到政府稳岗补贴所致

营业外支出 400,147.72 100 主要系增加公益性捐赠所致

所得税费用 8,650,939.54 3,234,653.92 167.45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3、现金流量相关变动情况及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 动 比

例%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92,890.83 -2,161,531.8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未支付天然气采购款

及本期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4,341,306.72 -34,124,257.62 不适用

主要系支付伊宁热力股权收购款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8,546,880.00 100 主要系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明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706

证券简称：东方环宇 公告编号：

2020-031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环宇” 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0年4月2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会议的形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李明先生主持，公司所有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东方环宇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东方环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东方环宇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706

证券简称：东方环宇 公告编号：

2020-032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环宇” 或“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0年4月2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会议的形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殷良福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传递、审议程序和披露流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未发现参与一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公司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规范运作，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监事会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东方环宇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能够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东方环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706

证券简称：东方环宇 公告编号：

2020-033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

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的要求进行的变更，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该准则的实施

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

不产生重大影响。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环宇” 或“公司” ）于2020年4月2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

施行上述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

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新收入准则执行时间要求，作为境内上市企

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已经2020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一）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的新收入准则，其他未变更部分，

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

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

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

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

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该准则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

产生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的通知》（财会[2017]22号）相关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

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一致同意该议案。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2020年4月29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有助于提高

会计信息质量，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

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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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5月2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5月20日12点 30分

召开地点：新疆昌吉市延安北路198号24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5月20日

至2020年5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

听取《2019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经公司2020年4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706 东方环宇 2020/5/1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地点：新疆昌吉市延安北路198号23层董事会办公室，邮编：831100

（二） 登记时间：2020年5月18日，上午10:00-14:00点，下午16:00-20:00点。

（三） 登记办法：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可采取专人送达、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持股凭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应另外提供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复印件。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应另外提供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 联系地址：新疆昌吉市延安北路198号23楼董事会办公室，邮编831100

（六） 联系人：李伟伟、周静

（七） 联系电话：0994-2266135传真：0994-2266212

六、 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会期为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5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